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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 26569—2011《民用煤层气（煤矿瓦斯）》，与GB 26569—2011相比，除结构调整

与编辑性改动外，主要变化如下：

a) 增加了颗粒物含量要求（见第 4章）；

b) 更改了总硫含量测定方法（见 5.4，2011 年版的 5.3）；

c) 更改了硫化氢含量测定方法（见 5.5，2011 年版的 5.4）；

d) 增加了颗粒物含量测定方法（见 5.7）。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于2011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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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煤层气（煤矿瓦斯）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民用煤层气（煤矿瓦斯）的质量要求、试验方法、产品检验、过滤与加臭。

本文件适用于净化处理后的民用煤层气（煤矿瓦斯）的生产和品质检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1060.1 天然气 含硫化合物的测定 第1部分：用碘量法测定硫化氢含量

GB/T 11060.2 天然气 含硫化合物的测定 第2部分：用亚甲蓝法测定硫化氢含量

GB/T 11060.4 天然气 含硫化合物的测定 第4部分：用氧化微库仑法测定总硫含量

GB/T 11060.8 天然气 含硫化合物的测定 第8部分：用紫外荧光光度法测定总硫含量

GB/T 11060.10 天然气 含硫化合物的测定 第10部分：用气相色谱法测定硫化合物

GB/T 11062 天然气发热量、密度、相对密度和沃泊指数的计算方法

GB/T 13609 天然气取样导则

GB/T 13610 天然气的组成分析 气相色谱法

GB/T 17283 天然气水露点的测定 冷却镜面凝析湿度计法

GB/T 27893 天然气中颗粒物含量的测定 称量法

GB/T 31537 煤层气（煤矿瓦斯）术语

SY/T 6899 天然气 水露点的测定 电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3153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民用煤层气 civil coalbed methane

经过净化处理后，供给居民生活、社会公共服务单位作燃料用的煤层气。

4 质量要求

4.1 民用煤层气中甲烷摩尔分数应不低于 30%。

4.2 民用煤层气分为Ⅰ类、Ⅱ类、Ⅲ类、Ⅳ类，其质量指标应符合表 1 的规定。当甲烷摩尔分数与高

位发热量分别满足不同分类要求时，应以甲烷摩尔分数为分类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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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民用煤层气技术指标

项 目
技术指标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甲烷摩尔分数

％
≥90 83～90（不含） 50～83（不含） 30～50（不含）

高位发热量
a,b

MJ/m
3

≥34.0 31.4～34.0（不含） 18.9～31.4（不含） 11.3～18.9（不含）

总硫（以硫计）
a

mg/m
3

≤100

硫化氢
a

mg/m
3

≤6

颗粒物
a

mg/m
3

≤5

水露点

℃
在交接点的压力条件下，煤层气的水露点应比最低环境温度低5℃。

a 气体体积的标准参比条件是101.325 kPa，20 ℃。
b 以真实气体的体积为基准。

5 试验方法

5.1 取样

按GB/T 13609执行。

5.2 甲烷摩尔分数

按GB/T 13610执行。

5.3 高位发热量

按GB/T 11062执行。

5.4 总硫

测定按GB/T 11060.4或GB/T 11060.8执行，仲裁方法按GB/T 11060.4执行。

5.5 硫化氢

测定按GB/T 11060.1、GB/T 11060.2或GB/T 11060.10执行，仲裁方法按GB/T 11060.1执行。

5.6 水露点

按GB/T 17283、SY/T 6899执行，仲裁方法按GB/T 17283执行。

5.7 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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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B/T 27893执行。

6 产品检验

6.1 检验规则

6.1.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应包括甲烷摩尔分数、硫化氢两项。

6.1.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应包括表1规定的全部项目。型式检验时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

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初次投入生产时；

——正常生产时，每两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更换主要设备或有新型主要设备进入系统使用时；

——产品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国家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提出专项要求时。

6.2 判定规则

6.2.1 出厂检验时有一项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6.2.2 型式检验时有一项不合格，则判定该产品不合格。

7 过滤与加臭

7.1 煤层气中固体颗粒物应不影响煤层气的输送和利用，应使用过滤装置确保颗粒物粒径不大于 5μm。

7.2 民用煤层气应加臭使其具有可以察觉的臭味。加臭剂的最小量应符合当煤层气泄漏到空气中，甲

烷的体积分数达到 1％时，能被人嗅觉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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